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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職業總工會  函 
地  址： 40146 臺中市東區仁和路 362-1 號 2 樓 
秘 書 長： 曾璿恩 
聯絡電話： 22830277    傳 真：22830276 
網  址： www.tcfbu.org 
E - m a i l ： tcfbu.t900115@msa.hinet.net 

40805 

台中市南屯區東興東街 120 號 

受文者：各會員工會 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 113 年 02 月 02 日 

發文字號： 113 中市職總茂字第 014 號 

速    別： 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    件：  

主旨： 本會於 113 年 6 月 04-05 日假勞工服務中心辦理「113 年勞工健

康檢查」，請 查照。 
說明：  

一、報到時間： 

 
二、健檢人數： 

三、健檢地點： 

113 年 06 月 04 日(星期二)上午 08:00～11:00 

113 年 06 月 05 日(星期三)上午 08:00～11:00 
預計 850 人。 

臺中市政府東區勞工服務中心—活動中心（台中市東

區仁和路 362-1 號 3 樓） 
四、 

五、 

 
六、 

 

 
七、 

本次健檢醫院為臺安醫院。 

請於 113 年 4 月 30 日前將報名表電子檔郵寄至本會信箱(報名表

至本會網站下載)，請確實備註受檢日期。 
本次健檢補助對象為本會會員工會之會員，若為 112 年勞工局健

檢補助對象，需收取六百元健檢費用(包含臺中市六大市級總工會

、基層工會辦理之健康檢查) 
各工會可依報名且完成健檢之人數，每人郵資補助 50 元，請以購

票證明向本會領取。 

注意事項： 
 健康檢查當日請攜帶健保卡，以利辨別身份使用。 

 健康檢查前一天清淡飲食、勿飲酒、喝濃茶和咖啡，不要吃對肝、

腎功能有損害之藥物(降血壓藥、降血糖藥除外)，注意休息，避免
過度疲勞、劇烈運動和情緒激動。 

 健康檢查前 6-8 小時禁食(禁食、禁水)。若患有糖尿病、冠心病、

高血壓等慢性疾病，請正常服藥(喝少量水)，並告知醫生。 
 健康檢查當日請著輕便寬鬆服裝(勿著連身衣物)，不要穿帶有金屬

扣的內衣、不要佩戴首飾，請勿帶貴重物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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 女性月經期間不宜做尿液檢查。懷孕或可能已受孕的女性，健康檢

查請預先告知醫護人員，避免進行 X 光檢查。 

 健康檢查報告於健檢後 20 個工作日，始以平信寄送至會員報名之
通訊地址。 

 健檢後提供麵包。 
正本：各會員工會 

副本：本會留存 

 

 

 

本次檢查項目:

 


